附件1：
招聘单位、岗位、计划数和招聘岗位具体条件

	招聘单位
	岗位
	招聘人数
	应聘条件

	县

水

务

局
	乡镇

水务

管理
	10人
	1、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（国家承认学历）。

2、 年龄30周岁以下（1982年11月30日

以后出生）。

3、 从事水利、水电工作5年及以上并获

得助理及以上职称，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

（1972年11月30日以后出生，从业年

限须出示单位及行政主管部门证明）。

	
	县水务

系统

直属

事业

单位
	3人
	1、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（国家承认学历）。

2、 年龄30周岁以下（1982年11月30日以

后出生）。

3、 从事水利、水电工作5年及以上并获得

助理及以上职称，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

（1972年11月30日以后出生，从业年

限须出示单位及行政主管部门证明）。


